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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10-40-1-1-2-1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10-40-1-2

天津金卓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0 有限合伙企业

10-40-1-2-1

天津科景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99.9980 有限合伙企业

10-40-1-2-1-1 吕细华等25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0-1-2-2 重庆金盈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0020 有限公司

天津金卓辉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

10-40-1-2-2-1 安晓飞等3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0-2 重庆汇旭实业有限公司 34 有限公司 见10-26-2-5-4-1

10-40-3

天津金御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0 有限合伙企业

10-40-3-1

天津科御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99.9967 有限合伙企业

10-40-3-1-1 段书文等39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0-3-2 重庆金御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0033 有限公司

天津金御达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

10-40-3-2-1 安晓飞等3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1 重庆德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3248 有限公司

10-41-1 彭学平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 重庆同景置业有限公司 0.3248 有限公司

10-42-1 重庆顶添置业有限公司 51 有限公司

10-42-1-1 重庆腾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 重庆译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 重庆斯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 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 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 60.2856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

-1

广州市超丰置业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

-1-1

安基（BVI）有限公司 100 英属维京群岛公司

安基（BVI）有限公司间接

持 有 新 里 程 集 团 约

0.000067%的股权，预计间接

持有恒康医疗股份数量少于

10万股

10-42-1-1-1-1-1-1-2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 7.0557 有限公司

10-42-1-1-1-1-1-1-2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100 国家机关

10-42-1-1-1-1-1-1-3 广州市城投投资有限公司 4.8072 有限公司

10-42-1-1-1-1-1-1-3

-1

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3

-1-1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90 国家机关

10-42-1-1-1-1-1-1-3

-1-2

广东省财政厅 10 国家机关

10-42-1-1-1-1-1-1-3

-2

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3

-2-1

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见

10-42-1-1-1-1-1-1-3-1

10-42-1-1-1-1-1-1-4 南京润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7038 有限公司

10-42-1-1-1-1-1-1-4

-1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4

-1-1

张近东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5 深圳市键诚投资有限公司 2.7241 有限公司

10-42-1-1-1-1-1-1-5

-1

深圳市嘉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5

-1-1

深圳市嘉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5

-1-1-1

嘉惠環球投資有限公司 100

嘉惠環球投資有限公司间接

持 有 新 里 程 集 团 约

0.0000030%的股权， 预计间

接持有恒康医疗股份数量少

于10万股

12

10-42-1-1-1-1-1-1-6 深圳市深业深恒投资有限公司 2.644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6

-1

深业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6

-1-1

深业控股有限公司 100 中国香港公司

深业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新里程集团约0.0000029%的

股权， 预计间接持有恒康医

疗股份数量少于10万股

13

10-42-1-1-1-1-1-1-7 苏州工业园区睿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831 有限合伙企业

私募基金（编号：SCY254）；

经穿透后，最终持有人为315

名自然人、6家上市公司、3家

境外企业

14

10-42-1-1-1-1-1-1-8 嘉寓汽车配件威县（有限合伙） 1.8169 有限合伙企业

10-42-1-1-1-1-1-1-8

-1

黄苹等2名自然人 80 自然人

嘉寓汽车配件威县（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10-42-1-1-1-1-1-1-8

-2

北京嘉寓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8

-2-1

黄苹 60 自然人

10-42-1-1-1-1-1-1-8

-2-2

北京古牛涤纶有限公司 4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8

-2-2-1

田海龙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9 深圳市华建控股有限公司 1.6024 有限公司

10-42-1-1-1-1-1-1-9

-1

深圳市嘉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0 广田投资有限公司 1.6024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0

-1

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0

-1-1

深圳亨特实业有限公司 99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0

-1-1-1

叶远西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10

-1-2

叶远西等3名自然人 1 自然人

10-42-1-1-1-1-1-1-10

-2

深圳荣腾实业有限公司 3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0

-2-1

张翼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11

中信聚恒（深圳）投资控股中心（有限合

伙）

1.6024 有限合伙企业

私募基金（编号：SR6167）；

经穿透后，最终持有人为1家

上市公司

10-42-1-1-1-1-1-1-12 深圳市麒翔投资有限公司 1.6024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2

-1

深圳市馨海投资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2

-1-1

深圳市晨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2

-1-1-1

周玲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13 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1759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3

-1

宋佳骏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14 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 1.1759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4

-1

正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4

-1-1

王文银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15

共青城美投步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1217 有限合伙企业

10-42-1-1-1-1-1-1-15

-1

共青城美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4286 有限合伙企业

共青城美投步阳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

10-42-1-1-1-1-1-1-15

-1-1

杨云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15

-2

共青城子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8.5714 有限合伙企业

10-42-1-1-1-1-1-1-15

-2-1

徐步云 70 自然人

共青城子上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

10-42-1-1-1-1-1-1-15

-2-2

共青城璨之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 有限合伙企业

10-42-1-1-1-1-1-1-15

-2-2-1

徐珠锋 99 自然人

10-42-1-1-1-1-1-1-15

-2-2-2

浙江胜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 有限公司

共青城璨之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

人

10-42-1-1-1-1-1-1-15

-2-2-2-1

徐珠锋 99 自然人

10-42-1-1-1-1-1-1-15

-2-2-2-2

永康市时代金银珠宝有限公司 1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5

-2-2-2-2-1

徐珠锋 99 自然人

10-42-1-1-1-1-1-1-15

-2-2-2-2-2

浙江威尔金森电梯有限公司 1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5

-2-2-2-2-2-1

徐珠锋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16 济南市恒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9614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6

-1

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见10-42-1-1-1-1-1-1-1

10-42-1-1-1-1-1-1-17 地利农产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9614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7

-1

人和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7

-1-1

北京宝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1.1333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7

-1-1-1

丁宇明等3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17

-1-2

戴永革等2名自然人 8.8667 自然人

10-42-1-1-1-1-1-1-17

-2

丁宇明 10 自然人

10-42-1-1-1-1-1-1-18 潍坊通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6410 有限合伙企业

私募基金（编号：SGZ935）；

经穿透后，最终持有人为6名

自然人

10-42-1-1-1-1-1-1-19 广州逸合投资有限公司 0.6314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9

-1

重庆逸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9

-1-1

上海逸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9.2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9

-1-1-1

嘉兴朴融投资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9

-1-1-1-1

上海朴原实业有限公司 99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9

-1-1-1-1-1

中迪禾邦集团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9

-1-1-1-1-1-1

李勤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19

-1-1-1-2

顾元 1 自然人

10-42-1-1-1-1-1-1-19

-1-2

重庆锴泽置业有限公司 20.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9

-1-2-1

郑克昌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19

-1-3

重庆科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8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19

-1-3-1

俞双成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20 广东唯美明珠投资有限公司 0.4807 有限公司

10-42-1-1-1-1-1-1-20

-1

广东唯投控股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20

-1-1

东莞市众强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99 有限合伙企业

10-42-1-1-1-1-1-1-20

-1-1-1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盈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普通合伙）

98 普通合伙企业

10-42-1-1-1-1-1-1-20

-1-1-1-1

黄建平等4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20

-1-1-2

重庆众盈实业有限公司 2 有限公司

东莞市众强实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

10-42-1-1-1-1-1-1-20

-1-1-2-1

黄建平等3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2-1-1-1-1-1-1-20

-1-2

黄建平 1 自然人

10-42-1-1-1-1-1-1-21 青岛永合金丰集团有限公司 0.3205 有限公司

10-42-1-1-1-1-1-1-21

-1

青岛合莹商务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2-1-1-1-1-1-1-21

-1-1

王荧 100 自然人

10-42-2 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49 有限公司 见10-42-1-1-1-1-1

10-43 雷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3248 有限公司

10-43-1 重庆神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0-43-1-1 艾纯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0-44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3248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10-45 重庆市家美佳百货有限公司 0.3248 有限公司

10-45-1 周燕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1 李明官 2.1277 自然人

12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184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13 上海银骋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0.9929 有限合伙企业

13-1 范寅等12名合伙人 91.2187 自然人

13-2 上海银骋投资有限公司 8.7813 有限公司 见14-2

14 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709 有限公司

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基 金 管 理 人 （编 号 ：

P1061717）

14-1 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 有限公司

14-1-1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9.50 有限公司

14-1-1-1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4-1-1-1-1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国家机关

14-1-2 张家港保税区千德投资有限公司 22.00 有限公司

14-1-2-1 沈文荣等13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4-1-3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1.00 有限公司

14-1-3-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14-1-4 上海远见投资有限公司 10.00 有限公司

14-1-4-1 吕厚军等14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4-1-5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7.50 有限公司

14-1-5-1 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51 社会团体

14-1-5-2

东阳市创富创享实业发展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0 有限合伙企业

14-1-5-2-1 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 99.9793 社会团体

14-1-5-2-2 横店有限公司 0.0104 有限公司

14-1-5-2-2-1 东阳市三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00 有限公司

14-1-5-2-2-1-1 徐永安 100 自然人

14-1-5-2-2-2

东阳市九衡实业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0.05 有限合伙企业

14-1-5-2-2-2-1 东阳市三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8504 有限公司

东阳市九衡实业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见14-1-5-2-2-1

14-1-5-2-2-2-2 胡天高等2名自然人 39.9002 自然人

14-1-5-2-2-2-3 东阳市创富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0.2494 有限公司

14-1-5-2-2-2-3-1 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 100 社会团体

14-1-5-2-2-3

东阳市九惟实业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9.95 有限合伙企业

14-1-5-2-2-3-1 厉宝平等40名自然人 82.0128 自然人

14-1-5-2-2-3-2 东阳市三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4874 有限公司

东阳市九惟实业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见14-1-5-2-2-1

14-1-5-2-2-3-3 东阳市创富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0.5025 有限公司 见14-1-5-2-2-2-3

14-1-5-2-3 东阳市创富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0.0104 有限公司 见14-1-5-2-2-2-3

14-1-5-3

东阳市衡创实业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9 有限合伙企业

14-1-5-3-1 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99.9770 社会团体

14-1-5-3-2 东阳市创享投资有限公司 0.0115 有限公司

东阳市衡创实业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

14-1-5-3-2-1 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100 社会团体

14-1-5-3-3 横店有限公司 0.0115 有限公司 见14-1-5-2-2

14-1-5-4 横店有限公司 10 有限公司 见14-1-5-2-2

14-2 上海银骋投资有限公司 25 有限公司

14-2-1 范寅等2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4-3 杭州六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有限合伙企业

私募基金（编号：SX3068）；

经穿透后，最终持有人为148

名自然人、2家基层群众自治

组织

14-4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5 有限公司

14-4-1 沈文荣 29.3237 自然人

14-4-2 张家港保税区兴恒得贸易有限公司 29.1005 有限公司

14-4-2-1 恒得国际有限公司 100 英属维京群岛公司

恒得国际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新里程集团约0.000058%的

股权， 预计间接持有恒康医

疗股份数量少于10万股

15

14-4-3 张家港保税区润源不锈钢贸易有限公司 17.6698 有限公司

14-4-3-1 沈文荣等2名自然人 51.7259 自然人

14-4-3-2 张家港保税区兴恒得贸易有限公司 48.2741 有限公司 见14-4-2

14-4-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7.1446 有限公司

14-4-4-1 沈文荣等35名自然人 100 自然人

14-5 东富（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有限公司

14-5-1 东银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80 有限公司

14-5-1-1 东银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75 中国香港公司

东银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间 接 持 有 新 里 程 集 团 约

0.000080%的股权，预计间接

持有恒康医疗股份数量少于

10万股

16

14-5-1-2 东银发展有限公司 25 中国香港公司

东银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新里程集团约0.000027%的

股权， 预计间接持有恒康医

疗股份数量少于10万股

17

14-5-1-2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 股份有限公司

14-5-1-2-1 财政部 71.5533 国家机关

14-5-1-2-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6.3868 事业单位

14-5-1-2-3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5.6416 有限公司

14-5-1-2-3-1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国家机关

14-5-1-2-4 国新资本有限公司 4.3961 有限公司

14-5-1-2-4-1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 有限公司

14-5-1-2-4-1-1 国务院 100 国家机关

14-5-1-2-5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2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14-6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12根据深交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东穿透核查的通知》（20210615），原则上，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少于10万股或持股比例低于0.01%的，可认定为持股较少。

13根据深交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东穿透核查的通知》（20210615），原则上，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少于10万股或持股比例低于0.01%的，可认定为持股较少。

14该等境外企业预计间接持有恒康医疗股份数量少于10万股。

15根据深交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东穿透核查的通知》（20210615），原则上，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少于10万股或持股比例低于0.01%的，可认定为持股较少。

16根据深交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东穿透核查的通知》（20210615），原则上，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少于10万股或持股比例低于0.01%的，可认定为持股较少。

17根据深交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东穿透核查的通知》（20210615），原则上，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少于10万股或持股比例低于0.01%的，可认定为持股较少。

3、控制关系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控制关系图如下：

如上图所示，普通合伙人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健服” ）为重庆金浦

的基金管理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根据重庆金浦《合伙协议》，金浦健服主持基金的经营管理工作并对外

代表基金，能决定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和主席人员，因此金浦健服能对重庆金浦实施控制。

根据金浦健服公司章程，一般决议事项须经半数及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重要决议事项须经

三分之二及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金浦健服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浦投资” ）有权推荐三名董事，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六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有权各推荐一名董事。 金浦投资有权通过控制半数以上董事会席位决定金浦健服的日常经营事

项，为金浦健服的控股股东。

根据金浦投资公司章程，一般决议事项须经半数及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重要决议事项须经

三分之二及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金浦投资董事会由七至九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

上海国际提名，董事会所议事项须经三分之二及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 因金浦投资的股东中没有任一股

东能控制半数以上表决权，故金浦投资无实际控制人。

此外，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并经查询其他A股相关公告，金浦投资第一大股东为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综上，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重庆金浦医疗

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鉴于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亦无实际控制人。

（十一）重庆金浦二期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核查，重庆金浦二期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最终持有人情况为：

1477名自然人、11家国家机关、2家事业单位、1家国有主体控制的产业基金、2家基层群众自治组织、2家

社会团体、28家上市公司、11家境外企业

18

。 重庆金浦二期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无实际控制人，与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受上海金浦

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而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具体情况如下：

18该等境外企业预计间接持有恒康医疗股份数量少于10万股。

1、股权结构

重庆金浦二期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编号为SES151的私募基金，

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万元）

合伙份额比例（%）

1

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53,256 69.7196

2 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7,175 22.4845

3 上海国方母基金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725 7.4948

4 上海银骋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229 0.2998

5 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 0.0013

合计 76,386 100

2、股东穿透情况

重庆金浦二期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穿透情况如下：

持股层级 持股主体

持有上层股东股权比例

（%）

股东类型 备注

1

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7196 有限合伙企业

见“（十）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2、

股权结构”

2

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4845 有限合伙企业

私募基金（编号：SCB302）；经穿透后最终

持有人为30名自然人、8家上市公司、2家

国家机关。

3

上海国方母基金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4948 有限合伙企业

私募基金（编号：SCB432）；经穿透后最终

持有人为172名自然人、7家上市公司、5家

国家机关、4家境外企业

19

。

4 上海银骋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0.2998 有限合伙企业

见“（十）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2、

股东穿透情况” 之13

5 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013 有限公司

重庆金浦二期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基金管理人（编号：P1061717）；见

“（十） 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2、股

东穿透情况” 之14

19.该等境外企业间接持有恒康医疗股份数量少于10万股。

3、控制关系

重庆金浦二期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控制关系图如下：

如上图所示，普通合伙人金浦健服为重庆金浦二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 根据重庆金浦

二期合伙协议及其出具的相关说明，金浦健服主持基金的经营管理工作并对外代表基金，能决定投资决

策委员会委员和主席人员，因此金浦健服能对重庆金浦二期实施控制。 根据第一题回复之“（十）重庆金

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3、控制关系” 相关论述，金浦投资为金浦

健服控股股东，金浦投资无实际控制人。

综上，金浦投资通过金浦健服控制重庆金浦二期，鉴于金浦投资无实际控制人，重庆金浦二期医疗健

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亦无实际控制人。

二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财务顾问已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取得相关股东出具的说明函；

2、查阅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认定北京新里程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的核查意见》；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

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官网等公开渠道查询相关主体的股权结构、基金备案信息；

4、查阅部分股东的工商登记文件、合伙协议等资料。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新里程集团前述股东的股权关系已穿透至最终投资人，即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自然人或上市公司。

问题2、结合新里程集团最大股东CJ� Healthcare� Investment� Limited与其他股东基本情况、新里

程集团董事会成员具体信息、“镜像一致”董事会的具体决策流程，说明你公司及新里程集团是否存在多

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况。

回复：

一、CJ� Healthcare� Investment� Limited与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一）CJ� Healthcare� Investment� Limited

CJ� Healthcare� Investment� Limited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并存续的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CJ�Healthcare�Investment�Limited

成立时间 2016年1月11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编号 1903213

授权可发行股份数 5,000,000,000股（每股价格0.001美元）

已发行股份数 44,003,888股

注册地址 PO�Box�173,�Road�Town,�Tortola,�British�Virgin�Islands

股东构成

上海康功医疗健康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持股44.17%，上海惠悟医疗健康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持股43.46%，CAS�

Health�Industry�Investment�LP持股12.37%

（二）YHU�Medical� Investment� Co.,� Ltd

YHU�Medical� Investment� Co.,� Ltd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并存续的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YHU�Medical�Investment�Co.,�Ltd（颐和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6月29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编号 2007744

授权可发行股份数 1,000,000股（每股价格0.01港币）

已发行股份数 1,000,000股

注册地址 3rd�Floor,�J&C�Building�Road�Town,�Tortola,�British�Virgin�Islands,�VG1110

股东构成

嘉兴颐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82.26%，YESES�TRADING�GROUP�LIMITED持股13.71%，FENG�

YING�INTERNATIONAL�LIMITED持股4.03%

（三）Chuangke� Fortune�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Chuangke� Fortune�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并存续的公司， 其基

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Chuangke�Fortune�Investment�Company�Limited

成立时间 2020年9月30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编号 2045025

授权可发行股份数 100股（每股价格1美元）

已发行股份数 100股

注册地址 Vistra�Corporate�Services�Centre,�Wickhams�Cay�II,�Road�Town,�Tortola,�VG1110,�British�Virgin�Islands

股东构成 上海绿辰创珂医疗健康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持股100%

（四）Propitious� Flame� Limited

Propitious� Flame� Limited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并存续的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Propitious�Flame�Limited（瑞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5月22日

公司类型 BVI�Business�Company

注册编号 2013652

授权可发行股份数 50,000股（每股价格1美元）

已发行股份数 100股

注册地址 Vistra�Corporate�Services�Centre,�Wickhams�Cay�II,�Road�Town,�Tortola,�VG1110,�British�Virgin�Islands

股东构成 CGVC�Company�Limited持股100%

（五）Immense� Jade� Limited

Immense� Jade� Limited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并存续的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Immense�Jade�Limited（浩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5月22日

公司类型 BVI�Business�Company

注册编号 2013674

授权可发行股份数 50,000股（每股价格1美元）

已发行股份数 102股

注册地址 Vistra�Corporate�Services�Centre,�Wickhams�Cay�II,�Road�Town,�Tortola,�VG1110,�British�Virgin�Islands

股东构成 CGVC�Company�Limited持股98.04%，RITZY�PRAISE�LIMITED持股0.98%，Inno�Healthcare�Limited持股0.98%

（六）北京悬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悬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在中国成立并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悬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5年5月6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398268481

认缴出资额 23,03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26号院30号楼一层A区A11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悬壶医疗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合伙人构成

悬壶医疗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0.04%，华新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86.82%，郭彦超

持有份额比例9.12%，林杨林持有份额比例2.02%，其他10名自然人持有份额比例共2.00%

（七）重庆金浦二期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金浦二期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在中国成立并存续的有限合

伙企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重庆金浦二期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8年8月13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601MHD85

认缴出资额 76,38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新溉大道9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构成

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0.13%，上海银骋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份额比例0.30%，

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份额比例69.72%，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份额比例22.48%，上海国方母基金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份额比例

7.49%

（八）国科（天津）医疗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国科（天津）医疗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在中国成立并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其基本情况如

下：

企业名称 国科（天津）医疗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20年7月20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73AAHXK

认缴出资额 4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1号103室(弘耀(天津)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316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科健康产业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合伙人构成 国科健康产业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0.03%，北京思远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99.97%

（九）Milestone� Hos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Milestone� Hospital� Management� Limited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并存续的公司，其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Milestone�Hospital�Management�Limited

成立时间 2015年3月17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编号 1866252

授权可发行股份数 50,000股（每股价格1美元）

已发行股份数 1股

注册地址 OMC�Chambers,�Wickhams�Cay�1,�Road�Town,�Tortola,�British�Virgin�Islands.

股东构成 北京思远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十）Inno� Healthcare� Limited

Inno� Healthcare� Limited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并存续的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Inno�Healthcare�Limited

成立时间 2015年12月23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编号 1900587

授权可发行股份数 50,000股（每股价格0.01美元）

已发行股份数 50,000股

注册地址 Vistra�Corporate�Services�Centre,�Wickhams�Cay�II,�Road�Town,�Tortola,�VG1110,�British�Virgin�islands

股东构成 北京悬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100%

（十一）Capital� Champion� Holdings� Limited

Capital� Champion� Holdings� Limited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并存续的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Capital�Champion�Holdings�Limited

成立时间 2010年4月22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编号 1582037

授权可发行股份数 50000股（每股价格1美元）

已发行股份数 1股

注册地址 Vistra�Corporate�Services�Centre,�Wickhams�Cay�II,�Road�Town,�Tortola,�VG1110,�British�Virgin�islands

股东构成 CHARMAINE�XIAO�YIN�CHEUNG持股100%

（十二）上海国方奏臻企业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国方奏臻企业服务中心（有限合伙）系在中国成立并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国方奏臻企业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9年4月12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601MHD85

认缴出资额 132,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1904B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国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构成

上海国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0.08%，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份额

比例74.57%，上海国方母基金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份额比例24.86%，上海潼方汇商务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份额比例0.50%

（十三）北京中关村龙门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中关村龙门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在中国成立并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中关村龙门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8年9月14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1ELX52R

认缴出资额 30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6层6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人构成

北京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1.00%，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份额比例39.87%，北京翠微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份额比例23.26%，北京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持有份额比例19.93%，北京歌华有线电视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4.98%，北京朝阳科技创新基金有限公司和天津汇智联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各持有份额比例3.32%，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和西藏东方企慧投资有限公司各持有份额比例1.66%，西藏汇

博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份额比例1.00%

（十四）CIFH� Huiyi�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CIFH� Huiyi�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并存续的公司， 其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CIFH�Huiy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

成立时间 2016年12月9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编号 1928367

授权可发行股份数 100股（每股价格1美元）

已发行股份数 100股

注册地址

Vistra�Corporate�Services�Centre,�Wickhams�Cay�II,�Road

Town,�Tortola,�VG1110,�British�Virgin�Islands

股东构成 上海蕙医医疗健康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持股100%

（十五）Sunny� Pavilion� Limited

Sunny� Pavilion� Limited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并存续的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Sunny�Pavilion�Limited（晴轩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4月28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编号 1821829

授权可发行股份数 50,000股（每股价格1美元）

已发行股份数 100股

注册地址 P.O.�Box�957,�Offshore�Incorporations�Centre,�Road�Town,�Tortola,�British�Virgin�Islands

股东构成 SEUNG�Tim�Chung�Yi和SEUNG�Cindy�Yu�Jin各持股50%

（十六）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在中国成立并存续的有限合伙企

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6年3月22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541914

认缴出资额 14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数据谷东路1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构成

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0.07%，上海银骋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份额比例0.99%，

东富（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20.92%，重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沙钢

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六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持有份额比例14.18%，上海沧达投资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临空远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7.09%，山东

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和渝商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3.55%，李明官

持有份额比例2.13%，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1.42%

（十七）CIFH� Kangda� Healthcare� Investment� LP

CIFH� Kangda� Healthcare� Investment� LP系在开曼群岛成立并存续的合伙企业， 其基本情况如

下：

企业名称 CIFH�Kangda�Healthcare�Investment�LP

成立时间 2021年6月9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编号 OI-112723

认缴出资额 2,450.0001万美元

注册地址

c/o�Vistra�(Cayman)�Limited,�P.O�Box�31119�Grand�Pavilion,

Hibiscus�Way,�802�West�Bay�Road,�Grand�Cayman,�KY�1-1205

Cayman�Islands.

执行事务合伙人 CAS�Healthcare�Industry�Company�Limited

合伙人构成

CAS�Healthcare�Industry�Company�Limited出资1美元，China�Intelligent�Holdings�Limited持有份额比例85.71%，

Superior�Investment�Limited持有份额比例14.29%

（十八）New� Journey� Healthcare� LP

New� Journey� Healthcare� LP系在开曼群岛成立并存续的合伙企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New�Journey�Healthcare�LP

成立时间 2019年3月22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编号 HM-100887

认缴出资额 4,100万美元

注册地址

c/o�Hermes�Corporate�Services�Ltd.,�Fifth�Floor,�Zephyr�House,�122�Mary�Street,�George�Town,�P.O.�Box�

31493,�Grand�Cayman�KY1-1206,�Cayman�Islands

执行事务合伙人 Inno�Healthcare�Limited

合伙人构成

Inno�Healthcare�Limited持有份额比例1.99%，Actwise�Limited持有份额比例73.17%，Chan�Kin�Ping持有份额比例

22.59%，Sat�Chui�Wan持有份额比例2.26%

二、新里程集团董事会成员具体信息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新里程集团董事会成员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1 吴乐斌 董事 男 中国 否

2 林杨林 董事 男 中国 否

3 唐亮 董事 男 中国 否

4 范寅 董事 男 中国 否

5 陈亮 董事 男 中国 否

6 吴斌 董事 男 中国 否

7 邢玉晟 董事 男 中国 否

其中，吴乐斌先生、唐亮先生、吴斌先生由中科健康产业（北京）有限公司提名，范寅先生由重庆金浦

二期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提名， 陈亮先生由YHU� Medical�

Investment� Co., � Ltd提名、 邢玉晟先生由Inno� HealthcareLimted提名、 林杨林先生由Milestone�

Hospital� Management� Limited提名。

三、“镜像一致”董事会的具体决策流程

根据新里程集团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新里程集团、国科新里程、新里程健康的董事会构成保持“镜

像一致” ，即新里程集团、国科新里程、新里程健康董事会的董事成员组成保持一致。

根据新里程集团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新里程集团董事会的具体决策流程为：董事会会议须有董事

会过半数董事出席方为有效，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审议事项分为简单多数事项和绝

对多数事项。 简单多数事项须经董事会过半数董事同意批准；绝对多数事项须经董事会超过三分之二董

事同意批准。国科新里程、新里程健康董事会在审议相关事项时，应根据新里程集团董事会就该等事项的

审批情况，作出与新里程集团董事会一致的决议。

四、新里程集团是否存在多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况

（一）新里程集团不存在多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

新里程集团股权结构较为分散， 最大股东CJ� Healthcare�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新里程集团

24.26%股权， 第二大股东YHU�Medical� Investment� Co.,Ltd持有新里程集团20.67%股权， 其他股东

（含其一致行动人）对新里程集团的持股比例均未超过20%。

如本回复第一问所述，Milestone� Hospital� Management� Limited、北京悬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Inno� Healthcare� Limited与New� Journey� Healthcare� LP（合计持股12.37%）同受林杨林控

制而存在一致行动关系，Immense� Jade� Limited与Propitious� Flame� Limited同受碧桂园控制（合计

持股10.47%）而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重庆金浦医疗健康服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重庆金浦二期医疗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股6.42%）同受上海金浦健服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而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除前述情况外，新里程集团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

新里程集团的全体股东已出具说明，确认除上述情况外，各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其

他关于控制权安排或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协议、约定或安排，各方未签署在新里程集团股东会等方面保持

一致或共同扩大能够支配的表决权数量的协议或安排，且没有追求保持一致或共同扩大能够支配的表决

权数量的意图或目标；且新里程集团单一股东（含其一致行动人，如有）无法通过实际支配股票表决权决

定新里程集团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各股东认可新里程集团的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且不存在谋求新

里程集团控制权的意图。

因此，新里程集团各股东之间除前述因受同一主体控制而产生的一致行动关系外，不存在其他一致

行动关系，各方之间不存在在新里程集团股东会等方面保持一致或共同扩大能够支配的表决权数量的协

议或安排，且没有追求保持一致或共同扩大能够支配的表决权数量的意图或目标；且新里程集团不存在

单一股东（含其一致行动人，如有）可以实际支配其股份表决权超过30%并可以单独决定公司重大事务

的情况，不存在单一股东（含其一致行动人，如有）可以决定新里程集团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各股

东认可新里程集团的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且不存在谋求新里程集团控制权的意图。综上所述，新里程集团

不存在多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

（二）新里程集团不存在管理层控制的情况

根据新里程集团出具的说明，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新里程集团的管理层为总经理1名，由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由于不存在单一股东（含其一致行动人）可通过实际支配表决权控制董事会，亦不存在其通过支

配董事会决定管理层选任的情形。

根据新里程集团出具的说明，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新里程集团的管理层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情况

1 林杨林 董事、总经理

通过控制的Milestone�Hospital�Management�Limited、北京悬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Inno�Healthcare�Limited与New�Journey�Healthcare�LP合计持股12.37%

如上表所示，新里程集团管理层持股比例小于50%、可以实际支配新里程集团股份表决权小于30%，

不能够决定新里程集团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同时也并不足以对新里程集团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此外，新里程集团7名董事会成员中仅有1名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其余董事均未在新里程集团担任

任何管理职务。 根据新里程集团《公司章程》的规定，新里程集团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须由过半数董事出

席，每名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一般事项由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审议通过，特别事项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审议通过，因此新里程集团不存在管理层控制董事会的情况。

根据新里程集团高级管理人员产生的方式、持有股份情况和新里程集团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董事会及股东会决策机制，新里程集团管理层无法对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综上所述，新

里程集团不存在管理层控制的情况。

五、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多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况

（一）上市公司在本次重整后预计不存在多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

根据新里程健康、北京合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大河融智（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通芝康健康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其管理的

金通健康产业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成都振兴嘉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管理人、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本次重

整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重整前

新增股份数量

重整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阙文彬 477,639,999 25.61% - 477,639,999 14.63%

2 新里程健康 - - 825,927,323 825,927,323 25.30%

3 北京合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 40,000,000 40,000,000 1.23%

4

大河融智（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 140,000,000 140,000,000 4.29%

5 深圳通芝康健康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 - 76,923,077 76,923,077 2.36%

6 金通健康产业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 216,076,923 216,076,923 6.62%

7 成都振兴嘉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 100,000,000 100,000,000 3.06%

8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12,500,000 6.03% - 112,500,000 3.45%

9 其他股东 1,275,096,431 68.36% - 1,275,096,431 39.06%

合计 1,865,236,430 100.00% 1,398,927,323 3,264,163,753 100.00%

注1： 根据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阙文彬先生于2020年3月签署的 《合作协议》及

2020年4月签署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阙文彬先生将其持有的占公司总股本12.59%的股份即234,

824,686股对应的除收益权和处置股份权利之外的表决权等股东权益委托给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行使，上述表决权委托将于2023年3月30日到期，不排除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与阙文彬先生协商一致延续或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的可能；

注2：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通健康产业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深圳通芝康健康

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与成都振兴嘉业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如上表所示，本次重整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新里程健康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

东。根据新里程健康出具的说明，新里程健康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其他关于控制

权安排或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协议、约定或安排，各方未签署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等方面保持一致或共同

扩大能够支配的表决权数量的协议或安排，且没有追求保持一致或共同扩大能够支配的表决权数量的意

图或目标。 因此，上市公司不存在多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

（二）上市公司在本次重整后预计不存在管理层控制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本次重整完

成后，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将尽快推进董事会成员的选举工作，

新里程健康将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着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参与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选任工作。 本

次重整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新里程健康，预计上市公司不存在管理层控制的情况。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财务顾问已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新里程集团、国科新里程、新里程北京的公司章程、投资协议、登记证书、股东名册等资料；

2、查阅新里程集团股东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登记证书、合伙协议、股东名册等资料；

3、查阅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及信息披露文件；

4、取得新里程集团股东、新里程集团、新里程健康出具的相关说明；

5、与新里程集团、新里程北京及其聘请的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沟通；

6、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

交易所等公开渠道查询相关主体的股权结构信息。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披露CJ� Healthcare� Investment� Limited与其他股东的基本情

况、新里程集团董事会成员具体信息及“镜像一致”董事会的具体决策流程。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新

里程集团不存在多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况；本次重整后，上市公司预计不存在多股东共同控

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况。

问题3、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境外投资者进行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

变动活动的，应当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适用中国法律，服从中国的司法、仲裁管辖，且不应存在不得

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补充说明重整投资人是否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是否已取得有关国家部

门批准，尚未取得批准的应说明后续安排。

回复：

一、根据有关法规要求，新里程健康本次重整投资无须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四条项下与

外国投资者相关的审批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外国投资者进行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

活动的，应当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适用中国法律，服从中国的司法、仲裁管辖。 ”

根据《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战投办法》” ）第二条及第三条规

定，“本办法适用于外国投资者（以下简称投资者）对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和股权分置改革后

新上市公司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中长期战略性并购投资（以下简称战略投资），取得该公司A股股份的行

为；经商务部批准，投资者可以根据本办法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 ”

自2020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 ）正式施行。 根据

《外商投资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适用本法。 本法

所称外商投资，是指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称外国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进

行的投资活动。 ”

根据《外商投资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外国投资者不

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限制投资的领域，外国投资者进行投资应当符合负面清单规定的条

件；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

资，给予国民待遇，即在投资准入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 。

根据《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务主管部门不再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进

行审批或备案；国家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 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应当通过企业登记系统

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战投办法》

系商务部、证监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制定的部门规范性法律

文件，《外商投资法》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国家法律，《外商投资法》的效力高于《战投办

法》，因此，《战投办法》与《外商投资法》的规定不一致之处，应当按照《外商投资法》的规定执行。

经登陆商务部网站“公众留言”板块（https://gzlynew.mofcom.gov.cn/gzlynew/）查询网站就外

国投资者投资A股上市公司相关程序咨询问题的相关答复，答复表明：《战投办法》中与《外商投资法》及

其实施条例不一致的内容不再执行。 外国投资者投资A股上市公司应符合《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

的规定，并履行信息报告义务。

基于上述法律法规及商务主管部门解释，外国投资者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的境内上市公司

股权，可以享受国民待遇，无需按照《外商投资法》《战投办法》相关规定报商务部审批。 截至本回复出具

日，上市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已不存在外国投资者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相关行业，因此，新里程健康本次重整

投资恒康医疗无须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四条项下的批准程序。

二、新里程健康不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其投资主体适格性已获得陇南中院确认

（一）重整计划裁定前，上市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存在名实不符的外商负面清单行业

根据《外商投资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前款

所称准入前国民待遇， 是指在投资准入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

遇；所称负面清单，是指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

的外商投资，给予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 ”

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本） 第三项制造业第7条规定， 外商投资

“禁止投资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 。 破产重整裁定

前，恒康医疗的经营范围中包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锻等炮制技术的应用” ，但根据恒康医疗的有关

公告披露，其并未实际经营上述业务。

（二）陇南中院针对上述事项请示各厅局，并要求恒康医疗对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未实际经营、名实

不符的部分依法依规进行调整

针对新里程健康作为重整投资人对恒康医疗进行重整投资可能涉及的《外商投资法》以及《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项下所规定的外资准入限制等其他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的事项，管

理人于2021年12月12日向陇南中院提交了《请求陇南中院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就恒康医疗经营范围相

关问题进行确认的报告》，并于2021年12月20日提交了《请求陇南中院向相关商务部门就恒康医疗重整

投资人外资在身份认定及外资资准入问题进行确认的报告》。

此后，陇南中院向甘肃省商务厅、陇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陇南市农业农村局及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征求意见。 2022年3月18日，陇南中院向管理人出具《关于恒康医疗破产重整案件投资人资格等相关问题

的复函》向管理人复函，答复新里程对恒康医疗进行投资主体适格，并要求对恒康医疗存在营业执照经营

范围中未实际经营、名实不符的部分依法依规进行调整。

（三）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市公司已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根据陇南中院复函的规定就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未实际经营、名实不符的部分依法依规进行调

整，具体程序如下：

（1）2022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2022年5月19日，公司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修改《公司章程》经营范围的申请，

（3）根据2021年7月7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证照分离” 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

主体发展活力的实施方案》（甘政办发〔2021〕59号）等规定中的经营范围规范化登记要求，并经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审核，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已不存在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2021年版本）所涉及行业，新里程健康作为恒康医疗重整投资人符合《外商投资法》相关规定。 新里程

健康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四条所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其投资主体适格性已获得陇南

中院确认。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财务顾问已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 对恒康医疗管理人之一甘肃阶州律师事务所进行访谈， 了解恒康医疗重整投资人遴选标准及流

程，了解陇南中院向管理人出具《关于恒康医疗破产重整案件投资人资格等相关问题的复函》的背景及

相关厅局的回复意见，明确新里程健康作为重整投资人的适格性；

2、查阅陇南中院出具的《关于恒康医疗破产重整案件投资人资格等相关问题的复函》，查阅甘肃省

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年 4�月 22�日裁定批准的《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3、获取新里程健康营业执照，查阅上市公司于2022年5月23日公告的《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4、查阅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28日《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恒康医疗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之专项意见》及四川明炬（龙泉驿）律师事务所于2022年5月16日出具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有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5、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国

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本）》等文

件，登陆商务部网站“公众留言” 板块（https://gzlynew.mofcom.gov.cn/gzlynew/）查询网站就外国

投资者投资A股上市公司相关程序咨询问题的相关答复。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鉴于（1）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后，经营范围已

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相关行业；（2）《战投办法》中与《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不一致的内

容不再执行；（3）陇南中院已对新里程健康作为重整投资人的主体适格性进行确认；新里程健康本次重

整投资不涉及履行商务部相关批准程序，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四条所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

情形。

问题4、说明上市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是否会对日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为

应对相关风险拟采取的措施，明确信息披露义务人可能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调整。

回复：

一、说明上市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是否会对日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为应对

相关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一）上市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不会对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新里程健康出具的相关说明，新里程健康支持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稳

定发展，本次重整完成后，新里程健康暂无对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上市公司仍会保持主营

业务稳定。 此外，新里程健康对于上市公司组织结构及现有员工聘用亦不存在重大调整或变动的计划。

根据2022年4月22日由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承诺的上市

公司经营方案如下：

“（1）投资、发展独一味

1）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重整投资人承诺，其支付的重整投资款，其中1亿元以恒康医疗向独一味增

加注册资本金的形式投入至独一味，用于扩大独一味现有药品品种、产能；

2）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重整投资人承诺，其支付的重整投资款，其中2.5亿元以恒康医疗向独一味

增加注册资本金的形式投入至独一味，用于独一味在康县发展中药产业园；

3）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3年内，重整投资人承诺向独一味投入约1.5亿元，用于发展独一味日化用品；

4）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3年内，重整投资人承诺向独一味投入约8,000万元，用于收购市场上其他中

医药企业。

除直接用于向独一味增资的增资款由重整投资人投入的重整投资款解决以外，其余承诺事项在重整

计划执行完毕后另行引入战略投资资金解决。

（2）注入优质医院或医疗资产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前提下，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恒康医疗股东大会批准，新里程将

择机将其合法拥有的或管理的优质医院或医疗相关资产注入恒康医疗，通过资产注入和外延并购等方式

帮助恒康医疗形成以综合医院为核心，以专科医院为特色的医疗产业集群。

（3）支持恒康医疗获得融资支持

在重整计划经陇南中院裁定批准后三年内，重整投资人根据恒康医疗经营发展需要，支持恒康医疗

获得总额不低于30亿元的多种形式融资，用于保证恒康医疗发展所需资金需求。 ”

综合上述，在日常生产经营等方面，上市公司仍将保持原有的生产经营安排及相关人员稳定，新里程

健康及其他重整投资人将按《重整计划》中的相关经营方案积极推进上市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发展。 因此，

上市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不会对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上市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上市公司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

法规以及监管部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监事

会等制度。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新里程健康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权

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上市公司仍将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人员、

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因此，上市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不会对上市公司治理

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三）为应对相关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上市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后，将持续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障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正常运转，保证公司治理及重大决策机制的规范运行。

同时，上市公司将敦促公司股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使股东权利，保证公司经营稳定过渡，切实维护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明确信息披露义务人可能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调整

本次重整完成后，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将尽快推进董事会的

选举工作；上市公司董事会计划由9名董事组成，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新

里程健康届时将向上市公司提名董事，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具体人选尚未确定。

本次重整完成后，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将尽快推进监事会的

选举工作；上市公司监事会计划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任期三年。 新

里程健康届时将向上市公司提名股东代表监事，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具体人选尚未确定。

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新里程健康将根据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决策流程促使上市

公司根据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需要调整高级管理人员，新里程健康届时将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高级管

理人员，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具体人选尚未确定。

新里程健康已作出声明， 其所推荐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必须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具备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及相关专业知识，并且具有相应的工作经验和能力。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及信息披露文件；

2、查阅《重整计划》；

3、取得新里程健康出具的相关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不会对日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

影响，上市公司已披露为应对相关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上市公司已补充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可能对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调整。

问题5、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状态可能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回复：

一、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状态可能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上市公司已补充披露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2022-069）。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补充披露《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

更的提示性公告》（2022-069）。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上接A11版）


